
1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審核標準 

民國 109 年 10 月 08 日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通識教育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12 月 09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通識中心｣)為辦理大學部通識及專科部通識中心開設之共

同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事宜，依據本校｢文藻外語大學學生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及

｢文藻外語大學附設專科部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規定，訂定｢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審核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二、「免修」係指經通識中心審核同意後該課程不需上課，其學分數不採計為畢業學分數，

並需選修其他科目以補足該學分。 

「抵免」係指經通識中心審核同意後該課程不需上課，其學分數採計為畢業學分數。 

三、得申請免修或抵免大學部通識及專科部共同科目學分者之學生，包含： 

(一) 專科部新生、轉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高中及高職修習及格之等  

同科目學分。 

(二) 大學部新生、轉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

修習及格之科目，但不含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以及修讀本校開設預

修班課程及格之科目。 

(三) 研究所新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研究所及本校推廣教育碩士學分 

班修習及格之科目，但不含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 

(四) 轉系(科)生。 

(五) 出訪交換學生、雙聯學制學生或依本校「學生自覓國際交流機構進修期間學籍及學 

業處理要點」之規定出國者。 

(六) 本校學生全學期參加校外實習課程者。 

(七) 依本校、人文教育學院及通識中心法規得申請免修或抵免者。 

四、審核免修或抵免學分之原則除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第七條及

｢文藻外語大學附設專科部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外，並依以下規定辦

理： 

(一) 專科部 

1. 專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不得抵免通識中心部定或校訂共同課程為原則。 

2. 專一至專三之科目不得抵免專四以上通識中心部定或校訂共同課程。 

3. 申請抵免之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以不得抵免為原則。 

(二) 日間大學部 

1. 專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不得抵免通識課程為原則。 

2. 五專畢業生限專四以上修習通過之科目，得予抵免學分。 

3. 日四技抵免核心通識課程以課程名稱相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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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抵免之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以不得抵免為原則。 

(三) 進修部 

1. 專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不得抵免通識課程為原則。 

2. 五專畢業生限專四以上修習通過之科目，得予抵免學分。 

3. 申請抵免之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以不得抵免為原則。 

五、修習通過本校人文教育學院開設之微型學分課程者，以累計 2 學分為一計算單位，日間

大學部得申請抵免深化通識學分，進修部至多得申請抵免通識 2 學分(職場增能或生活

素養微學分學程皆可)。 

前項規定亦適用於通識中心開設之微型學分課程，惟累計學分之課程以同領域為限。 

六、通識中心開設之微學分學程，其免修或抵免之通識學分數依｢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微學分學程設置與修讀準則｣定之。 

七、新舊課程交替時，學生因缺修、轉系、轉學、復學等需重補修科目，均以新課程為主；

新課程無舊課程規定之科目者，依通識中心公告之重補修對照表辦理。 

通識中心辦理前項事務時，得開放跨學制或跨部選課修讀。 

八、境外生得於每學期選課前提出免修申請，由通識中心就各教學單位開設之課程，訂出免

修之課程參照表並審核之。 

通識中心開設之境外生通識專班課程，均得抵免通識學分。 

九、申請免修或抵免之日程、程序及相關文件，悉依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或進修部教務組之規

定及公告。 

十、本標準經通識中心課程規劃小組、通識中心會議、並提經院務會議審議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